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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DPR-2023-0330010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鲁市监注规字〔2023〕10 号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拓展企业“一照多址”适用范围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，省局各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为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

举措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35 号）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山东省深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鲁

政发〔2023〕5 号）部署，深化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，进一步降

低经营主体准入门槛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更好地服务企业做大

做强，省市场监管局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将企业“一照多址”改革

由县域拓展至市域（即设区的市，下同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

- 2 -

一、适用主体

在我省依法登记注册，需要在住所以外的场所开展经营活动

的各类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（以下统称“企业”）。

二、业务类型和适用条件

经营场所备案分为增设、取消和变更三种类型。

（一）增设经营场所备案。企业在其住所以外增设经营场所，

不申请分支机构登记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当向登记机关申

请增设经营场所备案。

1.企业住所和申请备案的经营场所在同一市域范围内；

2.在备案的经营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涉及前置审批事项，

且不超出企业经营范围；

3.备案的经营场所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企业经营

场所的规定要求；

4.未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

录（已移出的除外）；

5.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已移出的除外）。

（二）取消经营场所备案。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向

登记机关申请取消经营场所备案：

1.已不在备案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；

2.企业迁移至省内其他市或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；

3.在备案的经营场所开展前置审批事项的；

4.其他应当取消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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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第（二）项第 2 种情形的，企业在申请迁移登记前或迁

移登记的同时，应当申请取消全部已备案的经营场所。

符合第（二）项第 2 种或第 3 种情形，但需继续在备案的经

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取消经营场所备案，申请分支机构

登记注册，获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。

（三）变更经营场所备案。已备案经营场所的位置信息发生

变动的，企业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经营场所备案。

三、业务规则

（一）实行自主自愿原则。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，依法申请

办理分支机构设立登记，也可依本《通知》申请经营场所备案。

（二）实行“双免”政策。通过“一照多址”方式备案的经

营场所，免于办理分支机构营业执照，免于进行年度报告。

（三）实行申报承诺制。申请人应当填写承诺书，承诺提交

的申请材料和信息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填写的经营场所信

息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实行(含试行)企业住所标准化登记的

地方，企业备案的经营场所应当从标准化地址库中选取；无法选

取的,申请人应当依法提供取得经营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相

关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规范展示“一照多址”信息。已备案经营场所的企业，

其“企业码”的“一照多址”信息栏中将统一展示其经营场所

信息；纸质营业执照的“住所”信息将标注“（一照多址）”字

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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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规范亮照经营行为。企业可申请换发已加注“（一照

多址）”字样的纸质营业执照。企业备案的经营场所全部取消的，

应当申请换发已删除“（一照多址）”字样的纸质营业执照。企

业在备案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，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

已加注“（一照多址）”字样的纸质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或电子营

业执照影印件、“企业码”影印件），也可通过电子显示屏展示

电子营业执照或“企业码”。

（六）规范备案经营场所退出。“一照多址”企业申请办理

注销的，无需取消经营场所备案，备案的全部经营场所随企业注

销登记的完成而自动取消。

（七）规范备案经营场所的监督管理。企业备案的经营场所，

由该经营场所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。企业备案

的经营场所信息，将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自动

推送至每个经营场所所属的县级市场监管部门。县级市场监管部

门应及时将该企业的基本信息及所辖的备案经营场所信息，按照

属地管理原则，分配至所隶属的市场监管所纳入监管范畴。

（八）规范备案经营场所的信息查询。相关部门或机构、社

会公众可通过“爱山东”APP 或小程序、微信小程序扫描纸质营

业执照或电子营业执照上的“企业码”，查询该企业是否为“一

照多址”企业及其备案的经营场所信息。

四、业务办理

申请“一照多址”业务，企业可通过其所属登记机关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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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办窗口线下办理，提交隶属企业的营业执照、企业经营场所备

案申请等材料。也可通过企业开办“一窗通”服务平台（以下简

称“一窗通”），选择全程网办的方式进行线上办理。选择线上

办理的，系统可自动生成相应的申请表单，企业免于提交相关申

请材料。

通过“一窗通”办理“一照多址”相关业务的基本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增设经营场所备案。

企业增设经营场所备案，应通过“增设经营场所备案”模块

进行申请办理。基本流程是：

1.先在住所信息栏下方勾选“一照多址”选项，再在“经营

场所”信息栏中，填写相关信息。

2.企业可以同时或在不同的时间备案两个以上经营场所，系

统将按照先后顺序自动按照“01、02、……”的格式予以编号。

3.系统将针对每个备案的经营场所，自动生成住所（经营场

所）申报承诺书，作为企业登记档案材料进行留存。

（二）取消经营场所备案。

企业取消经营场所备案，应通过“取消经营场所备案”模块

进行申请办理。基本流程是：

1.点击“取消经营场所备案”后，系统将展示企业备案的经

营场所列表。

2.在拟取消备案的经营场所后，勾选“取消备案”。

3.备案多个经营场所的企业，拟取消已备案的所有经营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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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则在备案的所有经营场所后，全部勾选“取消备案”。系统

将同时自动删除“住所”信息后的“（一照多址）”字样。

（三）变更经营场所备案。

企业变更经营场所备案，应通过“变更经营场所备案”模块

进行申请办理。基本流程是：

1.点击“变更经营场所备案”后，系统将展示企业备案的经

营场所列表。

2.在拟变更备案的经营场所前，勾选“变更备案”，并规范

填写变更后的经营场所信息。

增设经营场所备案，以及取消、变更经营场所备案，均应当

填写“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”信息，由系统自动生成相关表单

材料并进行电子签名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要充分认识“一照多址”登记制

度的重要意义，准确把握“一照多址”登记制度的内涵和具体适

用范围，严格按照本《通知》要求，认真贯彻执行，确保“一照

多址”登记制度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做好审管衔接。企业登记机关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及本《通知》所明确的适用条件、业务规则等规定，依申

请为企业办理经营场所备案手续。市场监管部门应将本辖区备案

的企业经营场所依法纳入监管范畴，做好对其登记事项及经营行

为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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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及时总结反馈。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应及

时由市级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汇总后，向省市场监管局反馈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1

月 30 日。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1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日印发


